
巨野县卫生健康行政执法委托书

委托机关：巨野县卫生健康局

法定代表人：段效勋

受委托机关：巨野县卫生监督所 法定代表人：孙继燕

委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关于卫生监

督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2005 年 1 月 5 日卫生部令第

39 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切实加强综合监督执法工

作的指 导意见》（国卫监督发〔2013〕40 号）、《国家

卫生计生委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

员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

行政执法工作的意见》（国卫监督发〔2015〕91 号）（巨

编发{2023}23 号文件）中规定的卫生监督机构的职责。

委托事项：

一、承担巨野县卫生健康局职责范围内的医疗卫生、

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妇幼健康、采供血、职业健康、

餐饮具消毒、中医药、计划生育等卫生健康领域的监督执

法检查、行政处罚等事项。

二、具体实施全县卫生健康行政执法稽查工作。

三、承担国家、省卫生健康随机监督抽查任务，组织



实施全市卫生健康随机监督抽查工作。

四、承担与卫生健康行政执法有关的应急工作。

五、承担卫生健康系统行政执法队伍和信息化建设及

数据录入工作。

六、完成由市卫生健康局委托的其他相关行政执法事

项。

委托权限：

一、简易程序案件

对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二百元以

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

行政处罚的，巨野县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可当场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并于当月由巨野县卫生监督所稽查股统一收集，

报县卫健局法规股备案。

二、普通及听证程序案件

（一）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

政处罚行为的，执法人员填写好案件受理记录，报巨野县

卫生监督所分管领导签署意见。符合立案标准的，填写好

立案报告，经卫生监督所分管领导、主要领导初核后，由

卫生监督所稽查股统一报县卫健局法规股复核，由县卫健

局分管领导审批决定。

（二）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行政处罚法》

第 63 条规定内容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听证主持人为县卫健

局分管领导或法规股长。

（三）对案件调查情况合议，由卫生监督所主要领导

或分管领导主持，广泛征求相关执法人员意见，形成处罚

建议，并做好记录。

（四）案件调查终结，案件承办执法人员填写好卫生

行政执法事项审批表，由巨野县卫生监督所稽查股长、巨

野县卫生监督所分管领导初核，并经巨野县卫生监督所所

长审核后，报县卫健局法规股汇总，由局主要领导或分管

领导审批决定。一般情况下三个工作日内审查完毕。

（五）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的行政处罚，

由县卫健局法制审核小组集体讨论决定。

（六）县卫健局法制审核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其他局

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分管法规的副局长为常务副组长），

局法规股长、巨野县卫生监督所所长、巨野县卫生监督所

稽查股长及局机关聘用法律顾问等为成员。

委托单位权利义务：

1．指导、监督受委托单位实施委托权限内的行政执法

行为。

2．承担受委托单位在委托权限内实施的行政执法行为

产生的法律责任。

3．纠正或撤销受委托单位违法或者不适当的行政执法



行为；受委托单位实施行政执法行为违法且导致严重后果

的，依法追究受委托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行政责任。

4．对受委托单位的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稽查，及时发现

问题，并督导改正。

5．督促受委托单位执法人员参加执法资格培训及相关

业务学习。

受委托单位权利义务：

1．在委托权限内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实施行政执法行

为，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个人实施被委托的行政执法行

为。

2．应当按法定程序实施行政执法行为，严格遵守行政

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

审核制度。

3．主动接受委托单位的指导和监督，及时向委托单位

报告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每半年书面报告一次行

政执法工作情况。委托单位有特殊要求的按规定报告。

4．有滥用委托权、以自己名义执法、超越委托权限执

法、违法行政执法、不当行政执法等情形的，依法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5．主动接受委托单位及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检查和专

项稽查，落实相关监督执法工作任务。

6．加强对本单位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确保所有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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